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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解除同居关系纠纷、结婚纠纷、离婚纠纷、无效和可撤销婚姻纠纷、子女监护抚养和探望
纠纷、继承权确认纠纷、法定继承纠纷、遗嘱继承纠纷、遗产认定与分割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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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解除同居关系纠纷　1．恋人同居，一方起诉要求解除同居关系，法院会如何处理？
　2．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期间，一方死亡，另一方能否继承死者遗产？
　3．已婚的人，又与别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没有领取结婚证，构成重婚吗？
　4．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如何分割？
　5．解除同居关系后，子女由谁抚养？
　6．同居期间形成的债务，由谁来偿还？
　7．离婚后，又和好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但没有办理复婚手续，有权继承对方的遗产吗？
结婚纠纷　1．举办了婚礼，没有领结婚证，我们是夫妻吗？
　2．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给付方是否有权要求返还？
　3．男女双方解除恋爱关系，对曾经赠与对方的礼物能否要求返还？
　4．领了结婚证，还要举办婚礼吗？
　5．办理婚姻登记应去哪个机关办理？
　6．怎样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须提交哪些材料？
　7．没有居民身份证该如何办理结婚登记？
　8．办理婚姻登记必须出具居民户口簿吗？
　9．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需要交纳多少钱的费用？
　10．结婚前，夫妻一方所欠债务，债主可以要求另一方偿还吗？
　11．在登记结婚后，男方是否可以成为女方的家庭成员？
离婚纠纷　1．夫妻双方想离婚，必须上法院打官司吗？
　2．什么情况下，法院才会判决离婚？
　3．妻子怀孕了，丈夫能否提出离婚？
　4．妻子怀孕了，自己可以提出离婚吗？
　5．妻子生完小孩多长时间内，丈夫不能提出离婚？
　6．丈夫可以因为妻子中止妊娠，而提出离婚吗？
　7．如果妻子因外遇而导致怀孕，丈夫在怀孕期间能提出离婚吗？
　8．离婚后，又和好了，只要重新住一起，就又是夫妻了吗？
　9．离婚后，一方改了子女姓名，另一方有权要求恢复子女的原姓名吗？
　10．夫妻一方在结婚前故意隐瞒有精神病，婚后无法治愈，另一方可以要求离婚吗？
　11．丈夫在外与第三者通过非法手段登记结婚，妻子可以起诉离婚吗？
　12．妻子经常被丈夫殴打，可以起诉离婚吗？
　13．因为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被殴打的一方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吗？
　14．协议离婚的，可以根据《婚姻法》第46条请求损害赔偿吗？
　15．夫妻一方被宣告死亡，另一方可以与别人结婚吗？
被宣告死亡的一方回来了，他们还是夫妻吗？
　16．协议离婚了，财产分割后，还能反悔吗？
　17．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有帮助的义务吗？
　18．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做家务，丈夫在外工作赚钱的，离婚时，妻子能要求补偿吗？
　19．离婚后，哪些债务是要一个人偿还的？
　20．离婚时，夫妻都争着要房子或者都不要房子，法院会怎么判？
　21．法院判决离婚的，财产分割后，还可以起诉请求再次分割财产吗？
　22．结婚后没住一起，两人分别使用管理的财产，离婚时会怎么分割？
　23．两人一起经营，但还没有收获的养殖、种植业，离婚时怎么分割？
　24．结婚前的个人财产，婚后被两人一同用掉了，离婚时能要求补偿吗？
　25．离婚时，一方非法隐藏、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的，法院会怎么判？
　26．离婚后，两个人都没再婚，一方死亡无人继承，另一方有继承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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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丈夫要求离婚，离婚时妻子对丈夫的过错行为没有提出赔偿的，离婚后还可以要求赔偿吗？
　28．丈夫与他人同居，妻子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妻子还可以获得赔偿吗？
　29．夫妻一方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另一方可以要求“第三者”赔偿吗？
无效和可撤销婚姻纠纷子女监护抚养和探望纠纷继承权确认纠纷法定继承纠纷遗嘱继承纠纷遗产认定
与分割纠纷常用核心法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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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律解答】《婚姻法解释（一）》第5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
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
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
（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
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条规定，1986年3月15
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之前，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
，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起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院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
起诉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非法同居关系。
第2条规定，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之后，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
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同居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
第3条规定，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之日起，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按
非法同居关系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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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姻继承纠纷》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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